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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何金萍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15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hejinping9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5504316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各國民中小學學校應確實落實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之命

題及審題機制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及公私立國民

中學正常教學視導紀錄表辦理。

二、有鑑於國教署近期接獲民意信件反映，有部分學校於實施

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之過程中，因命題品質或評量設計未臻

周妥，致發生須安排學生重考之情形，已影響評量之公

信，並有影響學生權益之虞。

三、為確保學校實施學生學業成績評量具備專業性、診斷性、

公平性、規範性及保密性，請各校確實落實評量之命題及

審題機制，相關原則如下：

(一)命題原則：

１、依據教學計畫及實際授課進度命題，不超出教學範

圍，並能兼顧各單元之教學重點。

２、命題內容宜涵蓋不同認知層次，並兼顧試題難易度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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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別度及配分合理性，以確保評量效度。

３、命題時，避免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、題庫、考古題或

他校試題，以維護評量之公平與公正。

４、試題敘述清楚明確，符合學生認知程度，並避免涉及

性別、族群歧視或其他不當、具爭議性之內容。

５、另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精神，納入相關教育活動與命

題實務，避免性別刻板印象、性別偏差失衡、性別經

驗隱藏、性別用語偏頗及性別資訊零碎等情形，俾使

教材及評量測驗試題符合性別平等原則。

(二)審題原則：

１、檢核試題是否符合教學進度及命題範圍，並確認題

意、選項、配分及格式之正確性。

２、評估試題整體難易度、題數及作答時間是否適切，並

確認附圖、資料清晰可判讀。

３、透過審查及處理機制，避免具爭議之試題，俾兼顧命

題相關原則。

(三)迴避與保密原則：

１、有教師子女就讀同校者，應迴避擔任其子女就讀年級

之命題及審題工作，以避免評量公正性受質疑。

２、命題或審題教師如有其他可能影響評量公平性之情

形，應主動向學校行政單位說明並配合調整。

３、因師資限制無法依前述完全迴避命題及審題工作時，

仍應秉持專業倫理，確保評量之公平及客觀。

４、命題教師、審題教師及涉及權責之相關行政人員應妥

善保存試題資料，落實試題保密責任。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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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綜上，請各校加強宣導、提升命題教師對試題內容適切性

之敏感度與專業認知，並將相關議題納入教師社群討論，

以強化同儕回饋與教育專業意識，落實教學專業，並維護

學生學習權益。倘遇爭議，應即時啟動專業討論並妥適處

理，同時提供明確說明及補救作法使學生及家長理解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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